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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工學院 1 樓視聽室 

主    席：莊院長水旺                                                記錄：石昱真 

出席人員： 

副院長：簡連貴教授（請假） 

機械系：任貽明主任、傅群超教授、周昭昌教授、田華忠副教授（未出席）、吳志偉副教授、

林育志助理教授 

造船系：關百宸主任、邱進東教授、方志中副教授（請假）、余興政副教授 

河工系：郭世榮主任、蕭再安教授（請假）、蕭葆羲教授（未出席）、林三賢教授（未出席）、

黃偉柏副教授、許世孟副教授 

海工學士學程：翁文凱主任 

行政人員：王文良行政專員（請假） 

學生代表：機械系-吳彥儒同學 

造船系-林孟鋐同學 

河工系-林欣葒同學         

列席人員： 

壹、主席報告： 

貳、上次會議執行情形報告： 

一、本學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已於 109年 

6月 24日校教評會議修正後通過。 

參、院務報告： 

一、 工學院「海洋工程導論」選課人數不足，停開。 

二、 工學院(碩)1A「離岸風電海洋工程學」授課老師待聘，停開。 

三、 海工學士學位學程江庭瑀同學榮獲 109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分會論文競賽土木組

佳作。 

四、 本學院河工系顧承宇特聘教授榮獲 108 學年度研究績優獎。 

五、 本學院河工系范佳銘教授榮獲 108 學年度研究進步獎。 

六、 本學院河工系李光敦老師榮升研發處研發長、顧承宇老師榮升總務處總務長、許世

孟老師榮升總務處副總務長╱環安組組長、范佳銘老師榮升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組

長。 

七、 本學院機械系林正平老師榮升秘書室主任秘書、周昭昌老師榮升研發處企劃組組

長、溫博浚老師榮升產學營運總中心產學技轉組組長。 

八、 本學院造船系方志中老師榮升國際處國際教學組組長。 

九、 本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所開課情形，詳如第 4 頁。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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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訂定本學系「博碩士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 檢附會議紀錄、博碩士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參考 P.5〜P.7。 

決議：  

         1. 修改第二條標點符號，詳如第 4頁。 

         2. 其餘照案通過，續送教務會議核備。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案由：擬修訂本學系「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作業要點」，提請審

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檢附會議紀錄、「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作業要點」及修訂 

           條文對照表，請參考 P.8〜P.10。 

決議：照案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案由：擬修訂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檢附會議紀錄、「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考 P.11〜P.14。 

決議：照案通過，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案由：擬修訂本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檢附會議紀錄、「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考 P.15〜P.20。 

決議： 

         1. 修改第十九條編號為第十六條。 

         2. 其餘照案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

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 

           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二、檢附會議記錄、「工學院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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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考 P.21〜P.24。 

決議：照案通過，續送教務會議核備。 

 

提案六                                          提案單位：海洋工程科技博        

                                                              士學位學程 

     案由：擬修訂本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5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程會議審查通過。 

       二、檢附會議記錄、「研究生修業規則」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考 P.25〜P.27。 

決議： 

         1. 增修第七條內文，詳如第 5頁。 

         2. 其餘照案通過，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  提案：任貽明委員 

案由：請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簡稱海工博）檢視是否已訂定相關委員會設置辦 

          法，再依據法源召集召開海工博各項相關會議。 

決議：請海工博依委員建議，如未有相關辦法，應盡速完成相關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訂定。 

陸、散會：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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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博碩士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4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 

        設置辦法」、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及「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設置系統工 

        程暨造船學系博碩士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以系主任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本委員會委員為本系學術委員會委員。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查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原修習研究所課程之抵免學分申請。 

二、 審查博士班研究生論文督導委員會之委員資格。 

三、 審查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委員會之委員資格。 

四、 審查博、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博、碩士學位考試之資格。 

五、 審查博、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委員資格。 

六、 審查博、碩士班研究生之「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 

第四條 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同意視為通過。 

第五條 審查議案若有涉及委員所指導之博士班研究生時，該委員應自行迴避。該議案進行表決 

        時，委員總數應扣除迴避人數計算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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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綠色部分）通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 
 

106年 9月 22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海工博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 10月 2日院務會議通過 

106年 10月 26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6年 11月 15日學程會議通過 

106年 12月 12日院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2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二條、第五條 

 107年 1月 17日海工院字第 1070001040 號令發布 

109年 3月 10日學程會議通過 

109年 3月 24日院務會議通過 

109年 4月 23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9年 5月 8 日海工博字第 1090008314 號 

109年 5月 27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學程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稱本校)博、碩士班章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核實施要點及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學程畢業論文學分為六學分；經甄試或入學考試錄取之博士班學生必須至少修

滿學程認可之十八個學分，直攻博士學位者必須至少修滿認可之三十個學分(上

述學分數不包含論文、專題討論與學術研究倫理)；唯修業期間至少必須修讀本

院系所開設之「專題討論」兩個學期。 

第三條  註冊入學後，有效之六個學期內應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考核辦法依本

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理。資格考可重考一次。在七個學期之內

(不含休學)未通過資格考核者自動退學；通過資格考核者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四條  研究所新生須於第一學期結束前，依規定選定專任教師擔任學位論文指導教授，

並持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書，向院辦公室登記。 

第五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參加論文口試前，必須提出合於本學程博士班修業規定之論文，

於本學程修業期間，至少發表二篇以上(含)期刊論文，且至少其中一篇為 SCI、

SSCI 或具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之 SCIE 期刊論文，且必須為除指導教授外

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交院博審會認可，始得舉行博士學位考試。 

第六條  博士候選人須完成論文初稿。 

學生提出之論文主題及內容須與系所專業相關領域相符，並至少於申請學位考試

前一學期提出「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經學程、院級學位考試相關會議審議通

過後，送教務處備查。「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經學程、院、校審核結果若未符

合系所專業者予以退回，指導教授須指導學生修正後方能重新提出申請。 

第七條  學位考試之論文題目原則上須與「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之論文題目一致。若論  

        文題目與計畫申請書不一致時，須提出書面說明，並經由相關委員會審查同意。 

第八條  論文口試之委員會組成及通過辦法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理。 

第九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